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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6日15时5分左右，大兴区旧宫镇庑殿生态公园内，一名工人在驾驶履带式地质勘察车辆转场过程中，从勘察车辆上坠落，后被勘察车辆碾压致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大兴区人民政府批复，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旧宫镇人民政府组成的“6·16”事故调查组，并依法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列席参加，同时邀请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调查认定，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6·1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有关单位基本情况

1.事发作业发包单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与建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土储中心）。土储中心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所属的事业单位，住所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15号朝林大厦，法定代表人：耿斌，宗旨和业务范围包括：承担土地储备、土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等方面的具体实施工作，协调推进政府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前期工作，协调落实工程建设安全，质量、工期、功能、成本，组织协调竣工验收。
2.事发作业承包单位：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堪院）。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5月18日，住所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177号，法定代表人周振鸿。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建设工程勘察等。具有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证书编号B111007619。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京）FM安许证字[2024]67号，有效期：2024年10月31日至2027年10月30日。

综堪院为土储中心2024-2027年度勘察工作入围的六家中标单位之一，主要承担工程测绘、岩土工程勘察等作业内容，双方未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3.事发勘察车辆出租方：杨某，男，河北省石家庄市人，行唐县盛荣地质钻探队经营者。

事发勘察车辆是杨某于2020年9月购买，2025年6月14日，杨某经介绍将事发勘察车辆以每台班2500元的价格（包含车辆和作业人员）出租给综堪院用于事发勘察作业。

（二）事发作业情况概述
事发地质勘察作业属于庑殿路北延（通久路-大兴区北边界）道路工程前期工作一部分，庑殿路北延道路工程南起通久路北至大兴区北边界，道路全长约610米，规划为城市次干路。事发勘察数据主要用于庑殿路北延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三）事发作业承发包情况

2025年2月7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向土储中心等4家单位下发了《关于下达庑殿路北延（通久路-大兴区北边界）道路工程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函》，同意项目建设单位（土储中心）依法开展勘察、设计招标，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各专项报告编制等前期工作。

土储中心接通知后着手开展相关工作，按照6家入围中标单位排序，事发勘察作业应由综堪院完成。2025年5月，土储中心项目负责人郭某与综堪院副总经理李某接洽，土储中心委托综堪院进行庑殿路北延项目的勘察工作，双方未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

综堪院接受委托后，将测绘放点作业分包给众信成勘测设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成公司），双方签订了《勘探点测放、物探技术服务合同》，众信成公司负责勘探点测放工作，地质勘察作业不在众信成服务范围内，项目负责人为郑某。 

2025年6月13日，郑某作为中间人向李某推荐勘察钻探设备所有人杨某，李某同意杨某承担事发位置勘察钻探作业，所需费用由综堪院负担，双方未签订相关合同、协议。2025年6月15日，杨某加入“北京市旧宫镇庑殿路项目”微信群，微信群里发布了勘察技术要求和作业位置。
事发勘察车辆及作业人员基本情况

事发勘察车辆名称为履带式钻机（杨某自述），产品型号：XY-200,生产厂家：石家庄金朋钻探机械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20年9月18日。事发作业人员3人，分别为司钻员郭某1、描述员董某、黄某。郭某1持有《北京市工程勘察司钻员培训合格证书》，证书编号：SZ2012000627,证书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董某持有《北京市工程勘察描述员培训合格证书》，证书编号：MS2012000495,证书有效期：2025年12月31日。黄某持有《北京市工程勘察描述员培训合格证书》，证书编号：MS2016000195,证书有效期：2025年12月31日。三人分工为郭某1操作钻机进行钻探勘察，董某负责记录勘察数据，黄某驾驶货车及其他辅助工作。3名作业人员均为杨某雇佣，每人每天工资450元。
（五）事发现场情况

事发作业现场位于大兴区旧宫镇庑殿生态公园东侧南北向碎石道路上，事发位置道路宽约4.3米，钻探孔距道路东侧边沿约1.9米。钻探孔向南约20米处，道路上有血迹，自钻孔位置至钻机停放处之间道路，由北向南呈缓坡状，北高南低，坡度约为15度。血迹向南约12米处，停放一台履带式钻机。钻机长3.1米，宽1.75米，主要构造分为四部分，分别为钻机主体、柴油机1（为钻机提供动力）、行驶操作区、柴油机2（为行驶提供动力）。履带间可见明显血迹、人体组织。钻机初始行驶轨迹呈“S”形路线。
二、事故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据当事人黄某、董某供述，事故经过为：2025年6月16日早6时左右，黄某驾驶装载钻机的货车与董某、郭某1三人到达庑殿生态公园，三人吃早饭。7时左右，众信成公司测绘人员与三人确认钻探点位，首先进行13号点位钻探，后三人开始卸车、装机等钻探准备工作。因钻探作业需用水，三人驾车到公园厕所处装水。10时左右，三人装水完毕回到13号钻探点位开始钻探作业。11时左右，三人休息吃午饭。13时50分左右开始作业，14时30分左右13号点位作业完毕，准备到下一点位作业。此时，黄某向南到货车停放处，董某在13号点位拍照、回填土，郭某1独自驾驶勘察车辆沿道路向南行驶。董某听到一声喊叫，回头看见钻机还在向南行驶，郭某1躺在地上。董某赶紧跑向事发地，黄某跑向勘察车辆并操作其停止。后二人查看郭某1，其头向南躺在地上，头部出血，黄某拨打120求救，120救护人员到场后确认郭某1已死亡，黄某拨打110报警。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接报后，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旧宫镇、土储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区公安分局对现场进行保护、警戒，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控制。区公安分局、区应急局工作人员分别对现场进行勘验、取证，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现场作业人员立即上报事故情况，综勘院也基本做到逐级上报。事故现场危险源得到及时有效控制，防止发生其他衍生事故。区公安分局、区应急局、旧宫镇及土储中心接报后迅速响应，立即赶赴事发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及时获取、上报信息，保证上级部门及时掌握事故动态，应急处置工作平稳有序。
（四）伤亡人员情况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具体情况为：郭某1，男，45岁，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经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郭某1符合颅脑损伤死亡。

三、事故原因

（一）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调查，查明事故直接原因为：操作员郭某1驾驶勘察车辆转场过程中，车辆碾压道路上的石块后产生颠簸，郭某1失稳从车辆上坠落，被碾压致死。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现场勘察情况分析

通过现场勘察，事发勘察车辆左侧履带行驶轨迹经过道路上的石块，且石块有明显的错位情况。

2.违规驾驶勘察车辆
根据调查询问郭某1具有司钻员培训合格证书，主要负责钻探操作，其本人非汽车驾驶员，事发时郭某1驾驶勘察车辆属违规作业[
]。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公安机关调查，本次事故中无证据证明死者死亡系他杀。

四、事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一）综勘院
一是未按法律法规要求[
]，对3名作业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存在未经培训合格上岗作业的情况；二是未按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
][
]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交底；三是隐患排查存在盲区漏洞，综勘院未按制度要求[
]对事发作业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违规作业的事故隐患[
]；四是未明确安全生产职责，综勘院未与勘察车辆出租方签订相关合同，未按规定[
]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双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清；五是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综勘院未对事发作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和现场管理。
土储中心
一是安全生产职责不清，土储中心未与承包单位签订相关合同、协议，未约定、明确各自安全生产职责；二是防范化解风险意识不强，土储中心分派勘察工作任务后，未对承包单位进行协调管理，未督促、检查事发勘察项目安全生产工作，对事发作业的安全生产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三是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所欠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得不实。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综勘院。未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教育培训；未按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交底；未按规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采取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对事发作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和现场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局对该单位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李某，综勘院岩土工程院副院长、项目负责人。未认真检查事发作业的安全生产状况，未能及时排查事发作业现场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追责问责情况

土储中心主任某、副主任张某涉嫌未正确履职问题，事故调查组向纪检监察部门移交，由纪检监察部门另案处理。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近年来，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区建设等因素影响，土储中心所承担、推进的建设项目增多。面对繁重工作任务，土储中心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做好发展和安全，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建设管理全过程。中心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及各级管理人员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首都安全无小事，土储中心要对承包单位进行统一协调管理，要在思想深处绷紧“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这根弦，切实把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全面深入排查治理隐患，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二）提升防范化解风险意识

事发作业各单位，要从根本上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土储中心和综勘院要组织警示教育会议，深刻剖析事故教训，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认真研究风险隐患，对项目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评估，所有隐患挂账管理，有序实施综合治理，切实提升辨识风险的能力，杜绝松懈心理。同时，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要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契机，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安全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三）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仅是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对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和企业自身发展负责的体现。综勘院要在管理上精益求精，严格依法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促进从业人员尤其是一线人员增强安全意识和业务技能。要进一步强化对作业项目的管理，明确职责和安全措施，加强责任传导。要切实加强对作业现场的管理，项目管理人员要在岗在位履职尽责，盯紧作业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重点部位、机械设备等。要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要求，从纸面落到实处。

（四）加强沟通协调
大兴区与北京经开区两区紧密相连，协同发展。同时，在一些建设项目也存在安全生产区域协同不顺畅、行业监管与属地监管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建议所涉及项目建设单位加强与两区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两区齐抓共管，堵塞安全监管漏洞，有效预防事故发生。

[�]《岩土工程勘察作业安全标准》9.1.5：3.非汽车驾驶员不应移动、驾驶车载及履带式勘察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综勘院《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第七章第四十五条：安全交底内容一般包括（三）作业中应注意的安全事项…（四）作业人员应遵守的安全操作规程和规范等。


[�]综勘院《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一章第八十一条：（一）日常检查是保证安全的主要手段…工程项目部每天进行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